附件7

青铜峡市2026年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绩效考核方案
为加强2026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绩效考核管理，切实做好我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绩效考核方案。
一、绩效考核依据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发展和改革委 财政厅 商务厅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规发〔2026〕3号）。

二、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报废补贴任务完成情况。老旧农机报废回收拆解数量和补贴资金结算等计划任务指标完成情况。

（二）资金使用情况。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项目建设、财务管理的规定，项目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入账手续及凭证完整性、支出结构合理性。
（三）档案资料情况。农机报废补贴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台账资料、培训记录、年度总结及报表等是否齐全、按规定归档。

（四）项目产出及绩效管理情况。制度建立、报废更新软件使用情况、统计汇总、拆解监督以及相关工作的规范性等。
三、考核方法

农机报废补贴绩效考核工作以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自评为主，综合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
（一）自我评估。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对照绩效管理内容和具体指标，开展自评工作。
（二）检查核实。农机报废补贴工作小组成员，采取审查资料与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照自评进行查验核实，提出完善意见建议。

四、检查验收时间

绩效考核验收时间为12月1日前，验收结束后，形成自验报告并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机化管理处和农机安全监理总站。

附表：1.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2.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区域性绩效目标申报表

附表1

2026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分

	项目

管理

（55分）
	组织

管理

(20)
	制定

方案
	5
	制定农机报废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的，得5分，缺1项扣3分，未提交的不得分。
	

	
	
	信息

公开
	5
	在政务公开网或公共媒体上公布报废回收拆解企业名录，并提供网址证明链接或图片资料的，得3分；设置农机报废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的，得2分，未设置不得分。
	

	
	
	验收

总结
	10
	按要求进行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工作总结并及时报送总结材料的，得10分。提交半年工作总结的，得3分，未提交的不得分；提交前三季度工作总结的，得4分，未提交的不得分；提交全年工作总结的，得3分，未提交的不得分。上述以自治区总站的工作统计表和日常跟踪结果为准。
	

	
	资金

管理

(15)
	资金

到位
	10
	在农机报废补贴实施方案（文件）中，明确报废补贴执行预算额度，得10分，未明确的不得分。
	

	
	
	资金

使用
	5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使用安全规范，补贴资金结算手续齐全且符合规定，得5分。查阅相关资料、凭证，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酌情扣分。
	

	
	业务

管理

（20）
	软件

使用
	5
	使用系统软件开展日常农机报废补贴业务办理的，得5分。提供报废补贴系统办理页面截图，不足5个、得3分，未提交的不得分。
	

	
	
	统计

报表
	5
	按月统计并提交1—12月份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进度表的，得5分。提交8个月的，得4分；提交6个月以下的，得2分；未提交的不得分；未在每月3日前（节假日顺延）提交，扣除相应分数，每迟报3次扣1.5分，扣完为止。
	

	
	
	项目

执行
	5
	按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商务厅联合出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规定的补贴办理程序、补贴机具种类、补贴标准等规范操作，满分5分，未严格按实施方案执行的酌情扣分。
	

	
	
	监督

检查
	5
	组织督导检查，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工作开展到位得5分，存在问题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年度绩效指标

（45分）
	产出

指标

（20）
	数量

指标
	10
	实际完成报废补贴机具数量和结算补贴资金数量分别占计划任务指标的百分比，完成率100%得10分，每项指标减少5%扣1分。
	

	
	
	质量

指标
	5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相关政策、标准要求实施，得5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
	

	
	
	时效

指标
	5
	11月底前完成项目任务，得5分；项目未完成，按进度酌情扣分；项目未开展的不得分。
	

	
	效益

指标

（15）
	社会

效益
	10
	加快淘汰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减少安全隐患，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机节能减排、农机化转型升级、安全发展和绿色发展，得10分 。社会效益不明显的酌情扣分。
	

	
	
	可持续

影响
	5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得5分。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明显酌情扣分。
	

	
	满意度

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通过实地走访或电话调查，公众满意率达80%以上，得10分； 80%--75%，得8分； 75%--60%，得5—8分；低于60%，得1—5分。
	

	扣分项及一票否决
	出现弄虚作假行为
	
	在绩效考核中发现并确认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20分。
	

	
	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公安、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机构等查处，在资金使用、操作办理等方面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零。
	

	附表2

	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区域性绩效目标申报表

	专项名称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2026年

	县级财政部门
	青铜峡市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40.065

	
	其中：国债资金
	24

	
	自治区资金
	16

	
	
	2025年自治区结余资金0.065

	年度目标
	各类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不少于47台套。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各类报废农业机具数量
	不少于47台套

	
	
	质量指标
	报废机械达到报废要求
	达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6年12月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资金
	40.06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加老旧农业机械淘汰报废收益
	增加收益

	
	
	社会效益指标
	加快老旧农机具更新换代，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优化装备结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稳步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稳步推进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